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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警會字第11202245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書面答覆1份(23988_0224536A00_ATTCH1.pdf)

檢送本府對貴會第3屆第15次臨時會第3次會議決議案「臺
南市112年度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之書面答覆1份，
請查照。

復貴會111年12月27日南議財經字第1110021054號函辦理。

正本：臺南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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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就「臺南市112年度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大會決議第三項附

帶決議之保安委員會-單位預算，敬答覆如下： 

一、 針對「罰款及賠償收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

鍰之原列預算數555,752千元，附帶決議為罰金罰鍰及怠金多出部

分之20%作為監視器建置費用、20%作為員警開槍民事賠償費用」

乙節： 

(一)本府警察局 111 年度「罰金罰鍰及怠金」實收數為新臺幣(以下同) 

8 億 9,814 萬 8,231 元，較 111 年原預算數 5 億 5,714 萬 7,000 元，

超收 3 億 4,100 萬 1,231 元(超收部分之 20%為 6,820 萬 246 元)。

本府警察局編列 112 年度治安監視錄影系統汰換經費為 7,700 萬

元，另有南科補助款 153 萬元，共計 7,853 萬元，所編列之經費

已逾 111 年度罰金罰鍰及怠金超收部分之 20%（6,820 萬 246 元），

並於以後年度持續積極爭取治安監視錄影系統建置(汰換)經費。 

(二)員警開槍民事賠償費用係屬獎補助科目範疇，性質非屬交通執法

與交通安全改善經費，尚難作為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應優先支

應項目。 

二、 針對「警政業務-警察勤務-警察行政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之原

列預算數共計1,976千元，附帶決議為不應以部分收支對列方式編

列正常業務支出，針對罰款收入應提撥部分比例進入臺南市警察

局員警槍械使用基金」乙節： 

(一)警察行政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於113年度預算編列時調整編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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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業於 111 年 11 月 21 日府警法字第 1111334996 號函覆貴會，

就「設立『臺南市警察使用警械基金』，處理員警所有因使用警械

衍生之賠償及補償事宜，掃除員警擔心使用警械有刑責問題的心

理陰影，以加強治安維護」，說明如下： 

1、 按立法院業於111年9月30日三讀通過「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案」，且總統業於 111年 10月 19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88431號令修正公布。放寬員警執勤遇緊急狀況時，可

彈性運用警械以外物品，遇到危急情形時，可不經鳴槍警告直

接用槍，另增設「警械使用調查小組」，警察違反警械使用規

定侵害民眾權益的賠償並適用國家賠償機制。 

2、 考量警察執法時常有面對當事人持械抗拒的危機，使用警械後

又常會面臨司法訴訟，本次修正對於警械使用不合時宜之處進

行全盤檢討。針對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及第4條規定，修正明定

警察為達成任務，於緊急情況時，可以使用警械以外的各種物

品，彈性靈活運用，以符合勤務現場實際需要。此外，員警執

勤時，為保障自身或他人生命、身體的危急情形，可不經鳴槍

警告，使用槍械逕行射擊，使員警用槍不再遲疑。 

3、 由於警察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是否符合法定客觀情狀、急迫要件

及使用程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等，都涉及專業領域，三讀條文

增訂應由內政部遴聘鑑識、法律、彈道、射擊、心理、精神醫

學、行為科學等領域，或人權團體、警政團體、律師等專家學

者或社會公正人士及第一線警察人員組成「警械使用調查小

組」，調查警察使用警械致人死亡或重傷的爭議案件，協助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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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相。 

4、 舊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規定員警執行職務所生損害賠償及損

失補償採定額制，無法完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或損失，三讀

條文修正針對警察違反警械使用規定侵害民眾權益的賠償，明

定適用國家賠償機制，避免用槍員警直接面對訟累，也保障民

眾權益。 

5、 既適用國家賠償機制，本市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係行使

公權力之行為，因而造成人民損害之賠償責任，本即應由國家

擔負。若賠償義務機關審議或法院認定國家賠償責任成立，國

家賠償金應於市政府獎補助費/損失及賠償科目項下支應。 

6、 又警察人員依本條例規定使用警械，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

遭受損失時，人民得請求補償。但人民有可歸責之事由時，法

院得減免其金額。若法院認定補償責任成立，該補償金應由員

警所屬機關循獎補助費/損失及賠償科目項下支出，若預算科

目額度不足時，得申請第一預備金支應，再不足得申請市政府

第二預備金支出。 

7、 本府警察局自縣市合併以來僅受理1件，因民眾主張員警使用

警銬過當，遭法院判決國家賠償新臺幣3萬2,000元外，無其他

因員警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而衍生之賠償或補償案件，足證本市

絕大多數警察同仁均專業且大膽正確使用警械，故該類案件發

生頻率極低。 

8、 若於賠償或補償案件發生率低情況下，籌措1億元經費，成立

「臺南市警察使用警械基金」，勢必會造成資源排擠，影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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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整體財政資源運用效能，非本府所樂見。 

9、 依據財政紀律法第7條規定：「各級政府及立法機關制（訂）定

或修正法律、法規或自治法規時，不得增訂固定經費額度或比

率保障，或將政府既有收入以成立基金方式限定專款專用。」

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須依法律或

配合重要施政需要，按預算法第4條規定，並應具備特（指）

定資金來源，始得設立。」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基金屬新設

者，其特（指）定資金來源應具備政府既有收入或國庫撥補以

外新增適足之財源。「…且所辦業務未能納入現有基金辦理。

復依第5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所管非營業特種基金，

準用前四項規定。準此，直轄市政府設立非營業特種基金亦應

依前揭規定辦理。」 

10、 綜合上述，現階段處理員警使用警械所衍生賠償或補償責

任，均應由員警所屬機關直接處理民眾行使賠償或補償請求

權，且循正確預算科目支應賠償金或補償金，避免使用警械

員警直接面對訟累，增加心理負擔。且本府警察局目前無穩

定收入來源充當成立「臺南市警察使用警械基金」財源，若

於交通罰鍰歲入提撥，則違反財政紀律法規定，故本案建議

仍應回歸既有法規及預算科目運作，以符合現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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